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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福特科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拟向银行申请授信暨资产抵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及资产抵押情况

因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授信已到期，为公司业务发展所

需，公司拟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申请授信业务本金总余额

（时点数）不超过人民币 8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授信期限不超过 1年。

其中 6000 万元综合授信担保方式如下：1、以福建福特科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所属位于闽侯县甘蔗街道闽侯经济技术开发区下河路 8 号的工业厂房及土地使

用权（侯房权证 H 字第 1200523、1200524、1200525 号，侯国用（2012）第 217092

号）为本笔授信提供抵押担保，按评估净值设定抵押登记；2、由公司实际控制

人罗建峰提供个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具体内容以本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所签订的相

关业务和担保合同为准。

二、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 28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拟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开展授信业务的议案》，议

案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本次申请授信及资产抵押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授信申请是为了满足公司资金需求，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所

需，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申请贷款所需的上述抵押有助于顺利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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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银行借款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符合公司

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备查文件

《福建福特科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福建福特科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1 月 29 日


